附件2:
铜川市新区河长联系部门职责

一、协助河长履行指导、协调和监督职能，开展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河长。
二、协助河长指导实施水环境治理方案，按照河道“一河一方案”和年度项目实施工作计划，督促河道涉及的相关部门制定年度治理实施计划，并牵头汇总形成河道全流域治理年度计划后，统一报市河长制办公室审核确认。
三、协助河长督促相关部门实施年度治理计划，并配合推动落实水环境治理项目建设，协调解决该河道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防汛等重点难点问题。
四、协助河长落实河长制信息公开事项，处理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监督、群众信访投诉事项，牵头落实整改措施。
五、督促检查所涉河道水环境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河长，督促整改落实，确保完成联系河道水环境治理的目标任务，并定期向河长汇报联系河道治理情况。
六、实施“一河一档”工作，建立信息报告制度，负责向区河长制办公室及时报送水环境治理进展情况及相关信息情况。



